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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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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　 　旨：為推行全民美育活動，鼓勵國內創作者對美術之創作，提升藝術水準。
二、指導單位：內政部、文化部、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術協會。
四、協辦單位：高雄市文化中心
五、徵畫作品類別：送件表請填媒材
    (一)西方媒材類：油彩畫、水彩畫、壓克力畫、粉彩畫、複合媒材。 
    (二)東方媒材類：墨彩畫、膠彩畫。 
六、作品收件與評審辦法：
    (一)初審收件：2026年6月22日(一)至6月26日(五)應徵作品，每人一件。
以6x8吋彩色照片(不得局部拍照)一張限時寄件，以郵戳為憑，照片勿折疊，請用中型信封投寄，逾原件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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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審資料包含送件表(一)、(二)及創作理念，一概不退還。
            ●應徵作品照片之拍製建議由專家協助處理，以免影響參審權益。
    (二)複審送件：經初審通過者由本會通知送原作參加決審 (送件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複選不通過不予展出。
    (三)決    審：複選通過者再參加決審，擇優獎勵。
        以各類藝術家本人最近三年內未曾參加任何公開徵選並展覽之作品為限，每人1件。參加者對本會之審查、展出及畫集編印等均不得有任何異議，並須填寫徵選送件表(如附件)。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取消參賽資格，並規定三年內不得參加：
          1. 作品完成已逾三年者。
          2. 抄襲他人作品。
          3. 曾在國內參加各種競賽發表者。
七、作品規格：
(一)西方媒材類：
1. 油畫、壓克力畫、粉彩畫、複合媒材等最大50號 (116.5cm × 91cm)，最小20號 (72.5cm × 60.5cm)為限。畫框背面須裝木板、正面裝壓克力，不得裝玻璃。       
2. 水彩：畫面以大於對開 (73cm × 50cm)，小於全開 (114cm × 79cm)為限，畫框背面須加木板、正面裝壓克力(不得裝玻璃)。
(二)東方媒材類：畫面以大於對開 (70cm × 68cm)，小於全開 (136cm × 70cm)為限，包括
膠彩、墨彩作品需裝框(裱捲軸不收)。
          ＊以上應徵者每人以一件為限，裝運費均由應徵人員負擔。
八、獎勵：
    (一) 金、銀、銅牌獎及優選，由本會頒發獎牌、獎狀和畫冊2本；入選頒發獎狀及畫冊2
本。
    (二) 作品獲企業或個人捐助收藏作品才能獲得獎金。收藏獎：金、銀、銅每名七萬元。優
選每名六萬元，入選每名五萬元，作品歸捐助者典藏。
    (三)得獎訊息除郵寄通知外，並於高雄市文化中心網站/民間藝文公佈。
九、展覽地點日期：公開徵件之作品由本會評審合格後始得陳列展出。 
(1) 展覽：
1. 徵畫得獎作品首展
        時　間：2026年9月12日至10月25日
地　點：高雄市大樹區連冠藝廊
2. 第二展：會員、徵件得獎作品
時　間：2026年10月30日至11月10日
地　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真堂一、二館
(2) 頒獎：2026年10月31日(星期六)下午3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真堂一館。
十、本會對徵畫參展作品負保管之責，惟遇有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而遭致損害者，本會不負賠償之責。
十一、展覽結束後，本會另行通知退件，逾一星期未領取之作品，由本會採托運退件(運費自付)，本會不負保管之責。

【憑複選收據領回作品。對逾期不取之作品，本會不負安全保管之責，視同放棄作品追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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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術協會徵畫初審  送件表(一)

	類別
	□西方媒材
□東方媒材
	編號
	
	姓名
	
	男
女
	出生
	年   月   日

	地址
	□□□

	畫題
	
	尺寸
	長           x寬           CM
	電話
手機
	

	
	
	創作年代
	
	
	

	同意書
	本人本次參加徵畫作品 ，如獲企業或個人贊助願意被典藏。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未簽名者視同不參加收藏獎活動)

	作
者
簡
歷
	(請擇優填寫五項)

 


	初審結果
	 □通過     □未通過



◎下列名條請用正楷書寫清楚，以利本單位通知。(務必填寫，並貼郵票)
	頒
獎
通
知
	不貼郵票
	收件住址:□□□                縣/市                      區
              里                   路                                                         。 

	
	
	收件人:                                                        先生/女士

	決
審
獎
項
通
知
	不貼郵票
	收件住址:□□□                縣/市                      區
              里                   路                                                         。 

	
	
	收件人:                                                        先生/女士

	初
審
結
果
通
知
	請貼15元郵票
	收件住址:□□□                縣/市                      區
              里                   路                                                         。 

	
	
	收件人:                                                        先生/女士


2026年中華民國臺灣南部美術協會徵畫初審 送件表(二)

	類別
(打勾+圈選)
	□西方媒材(  油畫壓克力  水彩  粉彩  複合媒材  )
□東方媒材(  墨彩  膠彩  複合媒材  )
	編號
	

	作品題目
	

	作品尺寸
	長               x寬               CM
	創作年代
	




作品照片
浮    貼
( 6 × 8吋)
無論作品直式或橫式
照片黏貼方向↑

◎照片背面請寫作者姓名、畫題
◎照片請勿折疊，可用中型信封投寄
















	創作理念(請勿超過150個字)
























[image: ]






image2.jpeg
VI HhE < 813489 e /545 B A7 K PR 43657 348

v R B 22 i F R S fi i & Uk
G ZE : 0911504850.0919896170




image3.png




image4.jpeg
FlrEras2msnsins
FHE ¢ 840 AT AKH BB /D B N BB EB6065:

&35 : 07-6516472.0919896170
VURFEEBFTIN : AREPERLTE NI R/ \SRZATIR




image1.png
—ElEH B B e




